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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2007年他们因为一部法律获得了一次权利观念的启蒙，这部法律就是2007年10
月1日正式施行的《物权法》。
也正是这部法律，将“物权”这一原本只在法学课堂上出现的概念，普及到了老百姓的心中。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我在法律系读书时，授课恩师、中国人民大学赵中孚教授还是拿着自
制的民法讲义，向我们介绍物权、债权、人身权这些基本的民事权利概念。
毕业后，作为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第一批专职律师，当我1983年3月刚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时，除了宪
法以外，涉及财产权的法律法规就只有《婚姻法》了，之后陆续有了《继承法》、《民法通则》⋯⋯
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部系统规范物权的《物权法》，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更是公民权利至上观
念的日益彰显。
受益于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陆续积累起了一些个人财富。
虽然大多数人对于《物权法》中很多专业性的问题并不能真正理解，但他们至少通过简单的了解，感
知到这部法律对于他们所拥有财产的归属和效用上的重大指导意义。
我作为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业务领域侧重在房地产方面，法律实务工作中积累
了大量处理房地产纠纷、物业管理纠纷的经验。
房地产领域是涉及到物权的重要领域，房屋和土地作为财产的重要形式，在《物权法》占有非常重的
份量。
《物权法》还在起草阶段时，我就开始关注它。
当时，我作为非政府机构——北京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的成员，曾参与《物权法》（草案）的研讨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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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专家律师与您分享35个典型案例，力求覆盖物权法的重要条文。
以[律师说案]、[以案说法]、[专家意见]、[策略提醒]体例写作，结合物权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经验
，为读者在处理同类法律纠纷时解疑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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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旭，男，1959年8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委员、门头沟区政协委员、山东山大
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客座研究员。

    1983年3月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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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所有权　1．陪了老公又折房——财产共有权能否放弃　2．群租房风波——专有部分权利亦不
能任意行使　3．谁装修了我的新房——财产损害赔偿　4．天价土地案的背后——处分集体土地集体
决定　5．我的新房住别人——不动产物权变动经登记生效　6．秀秀回家——拾得遗失物应如何处理
　7．阳台风波——私自封阳台违反业主公约需拆除　8．遗失的古钱——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行为的效
力　9．汽车与备胎——主物与从物应当同时转移　10．谁动了我的自行车——寄存物品的权利归属
　11．谁才是房屋所有权人——不动产登记的效力　12．兄弟反目——共有财产致人损害第二篇　业
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3．别动我们的楼顶——业主共有权　14．楼道之争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5．我没有用电梯——业主对共有部分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16.我们都是出租人——业
主共有权的行使　17．谁是偷窥者——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要合法　18．车位保卫战——车位、车库的
归属与使用第三篇相邻关系　19．“讨厌”的邻居——如何处理邻里关系　20．别动我们的阳光——
采光权受到侵害可以主张赔偿　21．打呼噜的官司——相邻关系纠纷　22．方便小偷的防护栏——相
邻关系纠纷第四篇用益物权　23．反悔的老王——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24．坟地之争
——土地承包经营权　25．旺铺风波——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6．为美景买单——地役权合同的履
行　27．我能继承父亲的承包经营权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第五篇　担保物权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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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于同一件物的共同所有。
其中，共同所有权的享有者称为共有人，而其标的称为共有物。
共有有两种样态，一种为共同共有，另一种为按份共有。
本案中王阳、王亮兄弟俩人共同出资建设养殖场、购买藏獒，因此，对于养殖场的设施、设备以及养
殖场中的藏獒，应视为王阳、王亮共有的财产。
由于兄弟俩各出资20万元，并约定利润分配等均为平均分配、分担。
因此，兄弟俩人对于养殖场的设施、设备以及养殖场中的藏獒享有的共有权应当为按份共有。
《物权法》对于按份共有的规定可谓十分详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
所有权。
”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
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
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十八条规定：“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
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本案涉及的是《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即在因共有的动产产生债务时，在对外关系上，共
有人承担连带债务；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承担债务，共
同共有人共同承担债务。
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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